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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函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 
號 3 樓
聯絡人：吳昱葶
電話：(02) 02-2577-4249#312
傳真：(02) 02-2578-6427
電子郵件：annett@mail.tca.org.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0日
發文字號：電會字第11500054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2026 AI 創新獎徵案辦法、活動宣傳文宣 (0005401_att31693.zip)

主旨：檢送本會辦理「AI 創新獎」（AI Innovation Award）競

賽資訊，惠請查照轉知鼓勵師生踴躍參加。

說明：

一、為配合國家推動 AI 科技發展政策，促進創新應用落地，

本會辦理國科會「AI 創新獎」競賽，透過企業提出場域需

求，鼓勵學研機構、新創及跨域人才自由組隊參加，獲獎

團隊每隊可獲獎獎金 200 萬元、展會展出與頒獎典禮、企

業輔導，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7 月 31 日 17:00。

二、2026 競賽領域涵蓋「臨床診斷與醫療決策」、「智慧照護

與居家健康」及「智慧醫院運作與機器人服務」三大方

向，並強調實務驗證與實作能力，團隊須結合 Embodied 

AI 與 Physical AI，提出具備「感知、決策與行動」的整

合智慧系統，詳細報名資訊 請詳附件徵案辦法， 或至官

網瞭解 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

三、動聯繫窗口：執行單位 台北市電腦公會 吳小姐 (02)

2577-4249 #312，信箱：annett@mail.tca.org.tw。

檔　　號:
保存年限:

0

國立嘉義大學

1150008805　11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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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大仁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
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
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元智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世新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
南應用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
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佛光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宏國學校財
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明
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東吳大學、東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南亞科技學校
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南華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
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真理大學、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宜蘭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屏
東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
科技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景文
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開南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
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約翰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嘉藥
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
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銘傳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德育學
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醒吾學校財
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華梵學校財團法人華梵大學

副本：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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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AI 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 徵案辦法 

一、競賽宗旨 

 為配合國家推動人工智慧科技發展政策，促進 AI技術由研發創新走向

實際場域應用，本競賽以 AI應用發展為核心，聚焦人工智慧於真實環境中

之整合能力，涵蓋感知、適應、決策與行動等關鍵技術面向，鼓勵學研機

構、新創團隊及跨域人才投入具實際運作能力之智慧系統開發，回應產業升

級與公共服務多元場景需求。 

 

透過企業提出實務需求，引導參賽團隊依據不同產業情境與社會需求，發展

具可落地性、可驗證性及可擴散性之 AI解決方案，其中亦包含 Physical 

AI、Embodied AI等結合軟硬體整合、智慧感測及實體場域運作之 AI新興

應用型態，以提升人工智慧技術於真實環境中的實用價值與創新效益。 

 

競賽整體採「需求出題、任務導向解題、實作驗證評選」之推動機制，透過

嚴謹之技術審查、概念驗證及場域實測流程，遴選具技術成熟度、系統整合

能力與市場發展潛力之優秀團隊，促進跨界資源鏈結，加速科研成果落地應

用與產業擴散，完善我國人工智慧創新生態系，提升臺灣國際競爭力。 

二、主辦與執行單位 

1.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科會） 

2. 共同執行單位：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寶）、台北市電腦商業同

業公會、台灣科技新創基地（TTA） 

三、報名資格與規範 

1. 本競賽歡迎新創、學研機構/研究中心或自組團隊（每隊 3人至 8人為

限）參與提案。 

(1) 以新創企業報名：設立登記未滿 8年之公司（107年 1月 1日以後設

立者），且營運中之企業。 

(2) 以學研機構/研究中心報名：指非跨校/系/單位組隊，由單一機構/中心

/單位報名者。 

(3) 以自組團隊報名：就讀全台各公私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在學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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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博士）、社會人士，可跨校/系/公司行號組隊參賽。 

2. 同一家企業/單位不限組隊數參與，亦可提交多件提案，惟每一提案須分

別報名，且不得重複投件。 

3. 團隊需派一位代表至報名系統註冊團隊參賽帳號（以信箱註冊），填妥隊

伍與提案資料並上傳參賽同意書，團隊代表將預設為團隊聯絡人。 

4. 本競賽採帳號制報名，每一帳號限報名一個組別。如同一團隊有多件提案

欲報名不同組別，請分別註冊帳號進行報名，並確保各提案內容具明確差

異，不得為同一方案之重複或延伸投稿。 

5. 註冊成功後，參賽隊伍可憑帳號於 2026年 7月 31日（五）17:00報名截

止前更新資料。繳件截止後，恕不接受團隊成員名單或人數、提案資料等

更動。 

6. 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所公告之陸資企業、任職於陸資企業之個人、大

陸地區（含港澳地區）之新創、人民、法人、學研機構或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由第三地區來臺投資設立之公司。 

7.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對於第三地區之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2) 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8. 前第 6.7項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 

四、競賽主題／領域 

 賽題規劃是以企業實際需求為出發點，依其發展策略與場域痛點提出具

體應用情境與問題定義，並據以建構各項徵案主題與技術發展方向： 

1. 出題企業：仁寶電腦 

主題設定：AI × 醫療照護｜以智慧技術強化臨床與照護實務 

聚焦人工智慧於醫療與照護場域之實際應用，邀請臨床與照護實務工作

者、醫療機構及學研單位，以真實情境為出發點，提出具可行性、可驗證

之創新構想與系統設計。 

(1) 組別一｜臨床診斷與醫療決策創新 

◼ 定位說明：聚焦於臨床診斷與醫療決策流程中之人工智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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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協助醫師在有限時間與資源下，提升診斷準確性、決策效率

與病人安全。 

◼ 徵案重點範疇（包含但不限於）： 

◼ 影像診斷輔助：應用於放射、心血管影像、腫瘤、病理切片

等之 AI 判讀支援。 

◼ 風險預測與早期預警：病情惡化、併發症、再入院風險之預

測模型與臨床提醒機制。 

◼ 臨床資訊整合：整合電子病歷、檢驗數據、影像與生理訊

號，提供臨床決策支援介面。 

◼ 專科別決策支援：如腫瘤醫學、心血管醫學、精神醫學、婦

女健康等之決策支援工具。 

◼ 期待成果特性： 

◼ 問題定義明確，清楚對應臨床實務需求。 

◼ 使用情境貼近臨床工作流程，不增加醫護負擔。 

◼ 具進一步臨床試驗、驗證或後續系統開發之潛力。 

(2) 組別二｜智慧照護與居家健康創新 

◼ 定位說明：聚焦高齡者、慢性病患者與長期照護族群之連續照護

與居家健康管理，鼓勵透過 AI 與數位技術支持病人、家屬與照

護團隊，提升照護品質與安全。 

◼ 徵案重點範疇（包含但不限於）： 

◼ 居家安全與健康監測：針對獨居或高齡個案之跌倒、活動型

態與作息異常等偵測與通知。 

◼ 慢性病長期管理：支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

等族群之在宅自我管理與遠距追蹤。 

◼ 居家與機構復健支持：結合感測與 AI 分析的復健指引、依

順應度與恢復情形調整訓練方案。 

◼ 照護者支持工具：協助家屬與照護人員在排程管理、風險提

醒與照護負荷評估上的數位化支援。 

◼ 醫療—社區—家庭連結：促進院內團隊與居家／社區照護間

資訊與服務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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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成果特性： 

◼ 回應高齡、慢性病或長照情境之具體需求。 

◼ 兼顧使用者體驗、尊重病人尊嚴與個資隱私。 

◼ 具持續服務或長期追蹤模式之發展可能。 

 

(3) 組別三｜智慧醫院運作與機器人服務創新獎 

◼ 定位說明：聚焦醫院及醫療機構之營運流程優化，包含院內物

流、環境管理與非醫療性支持工作等，運用 AI 與機器人概念，

減輕醫護人力負荷並提升整體營運效率與病人體驗。 

◼ 徵案重點範疇（包含但不限於）： 

◼ 院內物流與運送：藥品、檢體、耗材、文件等之智慧運送與

調度流程設計。 

◼ 環境清潔與感染管制：支援病房、手術室、公共空間清潔與

消毒作業之自動化構想。 

◼ 醫護工作支持：針對高頻但非核心醫療之例行性任務，重新

設計分工與支援機制，減少不必要移動與行政負荷。 

◼ 智慧運營平台概念：多設備或未來機器人服務之任務排程、

使用分析與效益評估架構。 

◼ 期待成果特性： 

◼ 對醫護工作負荷與院務效率具明確改善方向與可量化指標構

想。 

◼ 適用於真實醫療場域，兼顧安全性與現有流程可行性。 

◼ 構想具擴充與複製潛力，可作為未來智慧醫院與機器人服務

導入之藍圖。 

五、競賽時程 

 本競賽為線上報名，相關時程說明如下，如有變動將以競賽網站及國科

會官網為主。 

1. 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2026年 7月 31日（五）17:00截止，詳見競賽網站

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 

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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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報名系統註冊團隊參賽帳號。資料填寫內容可先參考「附件一、

報名資料表與提案內容欄位（參考）」。 

(2) 至競賽網站下載「附件二、參賽同意書」，團隊成員皆需簽署完成並

檢附相關證件，掃描為 PDF檔後上傳報名系統。（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5MB） 

(3) 參賽隊伍可憑帳號登入報名系統，並於 2026年 7月 31日（五）

17:00報名截止前完成/更新隊伍及提案資料。繳件截止後，恕不接受

團隊成員名單或人數、提案資料等更動。 

2. 初審（書面審查）：2026年 8月進行提案書內容審查，依審查結果另行通

知是否進入複審。 

3. 複審（現場 DEMO）：2026年 9月底進行實作驗證與問題詢答，團隊需實

體出席，每隊將進行 15分鐘實作 DEMO與簡報，並由評審問答 15分鐘。

複審辦理場地與當日賽程將於官網另行公告，同步於複審晉級信件通知。 

4. 獲獎公告：2026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於官網公告獲獎名單，並同步以信件

通知獲獎隊伍。基於審查公平原則，競賽期間恕不對外透漏審查內容。 

5. 展示發表：獲獎團隊需至少推派一員代表於 2026年 12月 3日至 6日參與

「台灣醫療科技展」活動如進行展示、技術發表與頒獎典禮。 

6. 育成合作：獲獎團隊需配合與企業進行育成合作最多六個月，以利技術落

地應用。育成合作補充說明詳見第九點第 11項。 

六、賽制說明 

1. 初審：技術門檻與晉級評選（書面審查） 

參賽隊伍需於 2026年 7月 31日（五）17:00前完成報名並提交同意書等

相關文件。提案內容請見下方列點，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一、報名資

料表與提案內容欄位（參考）」。國內外團隊適用相同標準，接受中文或

英文提案。 

◼ 提案整體說明 

◼ 團隊介紹、組成與分工 

◼ 產業場景痛點，需包含明確定義問題，清楚對應實務需求  

◼ Physical AI 或 Embodied AI 解決方案說明 

◼ 可達成幾項具體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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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架構與 AI 整合設計說明 

◼ 硬體平台與實體驗證規劃 

◼ 商業模式與市場發展規劃 

2. 複審：實作驗證與綜合評估（現場 DEMO） 

本階段採實作驗證+技術說明合併進行，團隊需實體出席，每隊將進行 15

分鐘實作 DEMO與簡報，並由評審問答 15分鐘。國內外團隊適用相同標

準，接受中文或英文簡報。簡報架構依評選標準參考如下： 

◼ 專案總覽 

◼ 任務與成功條件 

◼ 感知－決策－行動流程 

◼ 系統架構與工程設計 

◼ 商業化與部署規劃 

◼ 問題詢答 

七、評選標準 

1. 初審：此階段為技術門檻與晉級評選，確認團隊是否具備發展與落地

Physical AI 或 Embodied AI 系統之整體能力，涵蓋感知、決策、控制與

系統整合，並據以遴選具實作與場域驗證潛力之團隊進入複審。 

(1) 場景痛點與解決方案（30%） 

是否精準對應賽題中的產業痛點？AI是否直接影響「設備行為或實

體決策」，而非僅分析資料。 

(2) 技術創新與系統架構（25%） 

是否結合感測、控制、決策模型？AI與硬體、控制系統的整合邏輯

是否合理可行。 

(3) 硬體整合與實作計畫（25%） 

團隊是否已具備或明確規劃硬體平台？其實體驗證流程是否可在真實

環境執行。 

(4) 商業模式與市場性（20%） 

該方案是否具備可行的商業模式設計及市場潛力。 

2. 複審：此階段透過現場實作驗證、技術說明與 QA，並納入環境干擾 與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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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變數測試，全面評估 Physical AI 或 Embodied AI 系統之成熟度、整合

完整性、運作穩定性與應用落地潛力。 

(1) 功能執行成功率（30%） 

是否能在實體測試中完成任務，（如移動、操作、感測、判斷）且具

備穩定性與重現性。 

(2) 感知-決策-行動整合能力（25%） 

系統是否能即時感知環境變化，並透過實體系統互動 AI做出決策，

驅動設備產生正確且可驗證之行動。 

(3) 系統設計完整度與工程思維（25%） 

系統架構是否完整？是否能說明感知、決策與行動模組分工，以及在

不同情境下的運作與對應邏輯？ 

(4) 商業化系統整合（20%） 

系統是否易於部署？邊緣運算的效率如何？軟硬體整合的完成度與美

觀度。 

八、獎項資源與義務 

1. 獎項名額採擇優入選制，依各企業賽道遴選，最終視評審結果決定。 

2. 企業得依其所認領之賽題，擇一或多項方式提供下列深化資源： 

(1) 技術資源 

◼ 軟體平台、開發工具、API、Edge AI 或相關技術支援 

◼ 設備、感測器、機器人系統或測試用硬體（視賽題性質） 

(2) 場域與資料資源 

實證或測試場域（如工廠、醫療、物流或服務場域） 

(3) 專業輔導資源 

◼ 企業技術顧問或導師諮詢 

◼ 技術交流、驗證建議與應用回饋 

(4) 合作與發展機會 

◼ PoC（概念驗證）或試點合作機會 

◼ 後續合作、投資或採購之優先評估機會（不具保證性，相關權利

義務將另依雙方協議辦理） 

(5) 獎金與育成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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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寶組：每組選出 1隊，至多 3隊。各隊可獲獎金 100萬元及育

成獎學金 100萬元；領取規範詳見第九點第 12項。 

3. 需參與 2026年 12月 3日至 6日「台灣醫療科技展」活動如進行展示、技

術發表與頒獎典禮。 

4. 獲獎團隊需配合與企業進行育成合作，並同意於育成合作期間，企業對獲

獎團隊提出的解決方案有優先行使權。惟合作的項目標的、費用或衍生投

資事宜等，將由獲獎團隊與企業更行協商後，另以書面方式約定之。 

5. 獲獎團隊若有未能履行本條約定情形，國科會有權視情節嚴重取消其獲獎

資格，收回獎金及獎盃。 

九、競賽附則 

1. 本競賽之參賽團隊視為同意徵案辦法及各項規定，若有任何爭議，主辦

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

權利取消參加選拔資格並追回已得之獎勵與獎項，且得公告之；參賽團

隊若損害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相關權益，應自負相關

之法律與賠償責任（包含律師費）。 

2. 參賽團隊成員均須配合簽署主辦單位所提供之「參賽同意書」，且其內容

視為本徵案辦法之一部分。 

3. 所有參賽團隊成員同意授權團隊代表協助進行本屆 AI 創新獎報名作業，

並同意提供參賽作品及個人聯絡資料予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作為提案

審查及活動安排聯絡之用。 

4. 主辦單位保留資格審查權利，並可要求參賽者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5. 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所公告之陸資企業、任職於陸資企業之個人、

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之新創、人民、法人、學研機構或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由第三地區來臺投資設立之公司。 

6.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對於第三地區之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2) 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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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賽團隊所提報之作品，其涉及之核心技術、系統或關鍵零組件，均為

非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所使用之軟硬體、資通訊產品及服務不得為中

國大陸廠牌。技術、系統或零組件是否屬核心關鍵之標準，由主辦單位

依實際情形審查認定之。 

8. 參賽團隊之提案及所提供資料之內容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一切合

法權利／利益，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如涉及第三人權利亦

應取得權利人之合法授權，不得有涉及抄襲、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

人權益之情事。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保留對活動的最

終解釋權。 

9. 參賽團隊完成之「參賽素材」（包括但不限於研發實證成果及報告、繳交

之參賽作品、簡報等）之智慧財產權仍歸參賽團隊所有。惟參賽團隊須

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於競賽授權用，得不限區域、期間使

用參賽素材。參賽團隊成員均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及其再授權

對象行使著作人格權。若涉及企業後續合作、PoC 或技術移轉，相關權

利義務將另依雙方協議辦理。 

10. 凡通過複審之參賽團隊必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相關評核、

頒獎、媒體採訪報導、宣傳活動等工作，且須參與相關成果發表與展示

交流等活動，並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後續效益追蹤 6個月。

如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相關義務，主辦單位得視情況調整後續資源提供或

保留相關權利。 

11. 參與育成意願部分： 

本屆競賽由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企業）合作推動，提

供技術落地所需資源，並針對獲獎團隊（以下簡稱團隊）規劃最多六個

月之育成輔導，協助其加速技術落地應用。團隊若獲獎，即同意就所提

案內容，配合參與第一階段之諮詢與輔導作業，並視第一階段執行情形

與企業評估結果，再行確認是否進入第二階段之技術驗證或商業合作等

育成實作計畫。育成計畫依輔導內容與合作進度分為兩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諮詢與輔導階段：2026年 10月 5日起至 10月 23日。期

間由企業指派專家了解需求，並視團隊情形提供必要的商業發展、簡

報準備與資源連結等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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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階段｜合作(育成)與實作階段：2026年 10月 27日起至 11月 13

日。此階段是否啟動，將由企業依據第一階段執行成果進行評估，並

視評估結果決定是否進行後續合作計畫，倘確認進行，雙方需另行簽

訂正式合約以明定具體合作內容與責任。 

12. 獎金領取部分： 

(1) 獲獎團隊須配合參與企業育成第一階段之諮詢與輔導作業及繳交相關

育成紀錄；並完成相關活動如進行展示、技術發表及頒獎典禮，如參

與 2026台灣醫療科技展（2026年 12月 3日至 6日）。主辦單位將依

執行進度分階段撥付獎金：完成第一階段育成輔導後撥付其餘 50%，

完成展出及頒獎後撥付 50%。 

(2) 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須依法代扣所獲獎項 10%～20% 稅額（主

辦單位提供之獎金為含稅金額），並依規定填寫相關單據，若未配合

者則視為放棄。 

(3) 領獎團隊名稱與全體成員需與報名時一致。 

(4) 領獎團隊須配合繳交獎金分配表，主辦單位將依其撥付獎金，不干涉

團隊內部分配獎項事宜。 

13.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部分：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委託計畫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

業公會（下稱本會）辦理 AI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因應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個人資料保護規定，在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之前，依法向您告

知下列事項，當您於參賽同意書親筆簽名後，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

意接受所有內容： 

(1) 蒐集目的及類別：為本競賽相關之作業管理、通知聯繫、活動訊息發

布、問卷調查、成果及媒合活動、相關統計分析；或提供本會各項活

動通知、報名資料確認、寄送產業相關訊息及本會內部管理使用之蒐

集目的，而須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單位名稱、聯絡地址、聯絡

人姓名、職稱、手機、E-mail、電話、個人肖像。 

(2)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除涉及國

際業務或活動外，將提供本機關(構)於中華民國領域，於上述蒐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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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前述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3) 當事人權利行使：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您可向本會請求查詢

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

個人資料。 

(4) 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如您不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

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人資料、服務訊息的取消訂閱，將

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5) 肖像權部分： 

◼ 授權內容：立同意書人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拍攝、使用、

公開展示立同意書人肖像之權利。 

◼ 授權期間/地域：不限期間及地域永久授權 

◼ 授權條件：無償授權 

(6) 各項通知服務、相關訊息之停止寄送，可透過訊息內容提供之取消訂

閱連結通知。您可於上班時間聯繫承辦人吳小姐（電話(02)2577-

4249，分機：312）。就違反本個資聲明事項之行為，請與活動承辦人

反映。 

(7) 如立同意書人非自然人，立同意書人擔保已取得團隊中所有自然人成

員對於提供其個資及肖像之同意。 

14. 「任一團隊成員」或「全體團隊成員所共同任職之單位」於競賽執行期

間 （115年 5月 13日至 116年 6月 30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團隊

不符參賽資格，若違反者經查證屬實後，逕予退件處理；獲獎者，將予

以撤銷並要求返還獲獎獎金： 

◼ 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 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 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 其他有害於本競賽目的、形象或公平性之重大負面情事。 

15. 本徵案辦法及各項規定之解釋與適用，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

釋權，任何有關的爭議，均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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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單位保留修改及補充（包括活動之任何異動、更新、修改）之權

利，並以本競賽網站（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公告為依據。 

十、洽詢管道 

◼ 競賽官網：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 

◼ 洽詢信箱：Service@ai-innovation-award.org 

◼ 洽詢窗口： 

◼ 吳小姐：02-2577-4249 #312 

◼ 王小姐：02-2577-4249 #351 

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
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





